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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艾叶文化艺术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 基本情况 

浙江艾叶文化艺术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通过查询银行账户

信息获悉，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。经查询，截至 2024 年 11 月 21 日，相关

被冻结账户资金余额合计 428,026.77 元。 

 

二、 被冻结账户信息 

序

号 
账户 银行开户行 账户性质 冻结金额 

1 19250401040033448 
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

公司平阳昆阳支行 
基本户 879.61 

2 33001627127053009554 
中国建设银行平阳 

昆阳支行 
一般户 13,604.81 

3 86011110000241201 宁波银行平阳昆阳支行 一般户 43,827.54 

4 201000095073088 
浙江农商银行昆阳镇 

横阳支行 
一般户 71.70 

5 2105754032000014 
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营业部 
一般户 56,095.44 

6 1203283209045845873 
中国工商银行平阳昆阳 

支行 
一般户 302,305.60 

7 801000120190031556 温州银行平阳鳌江支行 一般户 10,036.06 

8 550076267100015 
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温州平阳支行 一般户 1,206.0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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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银行账户被冻结原因 

上述银行账户被冻结所涉及的诉讼案件情况为： 

1、深圳国瓷永丰源有限公司与公司存在合同纠纷一案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

院作出的（2023）粤 03 民终 24671 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。深圳国瓷永

丰源有限公司申请执行（案号：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（2024）粤 0309 执 9977

号），执行标的：4,277,386 元。 

2、上海庄志实业有限公司与公司存在合同纠纷一案，上海庄志实业有限公

司申请执行（案号：平阳县人民法院（2024）浙 0326 执恢 2329 号），执行标的

714,166.00 元。 

 

三、 对公司的影响 

上述银行账户被冻结，限制了公司银行账户的使用，被冻结的银行账户目前

不能对外付款，对公司生产经营和资金流动产生不利影响。公司正在积极处理上

述情况，争取尽快解除上述银行账户被冻结的状态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

投资风险。 

 

四、 备案文件 

1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（2023）粤 03 民终 24671 号 

2、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（2024）浙 03 民终 1566 号。 

 

 

 

浙江艾叶文化艺术品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年 11月 22日 


